虚假申报债权法律风险告知书

西安优炫软件有限公司债权申报人：
为维护债权人共同利益，规范债权人申报债权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就债权申报行为特严正告知如下：
一、在破产案件的债权申报中，申报人必须依法如实申报，向管理人提供的真实证据、凭证及材料，不得有下列行为：
1、捏造债权债务关系或以物抵债关系；
2、伪造与债权债务相关的证据或材料；
3、对管理人作虚假陈述；
4、隐瞒债权债务已经清偿或部分清偿的事实；
5、其他捏造事实、隐瞒真相、虚假陈述以及伪造证据等虚假申报的行为。
二、申报人有上述虚假申报行为的，请立即如实向管理人申请变更申报或者撤回申报，否则，一经查实，管理人将依法否定其虚假债权，虚假申报情节严重的，管理人将依法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及公安机关进行报告和举报，依法追究虚假申报人及相关违法人员的刑事责任。
特此告知！
西安优炫软件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